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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教育体育局(本级)2023 年预算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关于印发玉溪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12〕11 号）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对全市所有学校的农村学生实施营养膳食补助，改善学生在

校的生活状况，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，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的经济

负担，让学生安心学习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，为其顺利完成学

业提供物质保障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对县区城区以外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提供营

养膳食补助，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，提高

农村学生健康水平。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使学生安心学

习，顺利完成学业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市级资金安排 2,511.80 万元。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5.00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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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按在校 200 天计算，按 1,000.00 元/年/生的标准测算。补助

资金按照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

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玉政办发〔2020〕14 号）执行，省级和我市按照 70:30 比例承

担，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

分担。

分担比例具体如下：

单 位 省级 市级 县区

澄江县、新平县 70.00% 12.00% 18.00%

红塔区、江川区、易门县 70.00% 15.00% 15.00%

华宁县、元江县、峨山县、通海县70.00% 18.00% 12.00%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按照春季、秋季两个学期分步实施，提前下达资金到校，顺

利完成大宗食品招标采购工作，妥善解决食堂工勤人员的工资待

遇，并对其进行培训。加强对县区、学校的监管，确保资金安全、

食品安全，学生吃出营养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，提高农村学生

健康水平。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使学生安心学习，顺利

完成学业。


